
第３０卷， 第 １ 期

２０１３年 ２月 １５日 　 　
国土资源科技管理

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　ａｎｄ　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　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　ｏｆ　Ｌａｎｄ　ａｎｄ　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
　 　

Ｖｏｌ．３０，Ｎｏ．１
Ｆｅｂ．１５，２０１３

　　　ｄｏｉ：１０．３９６９／ｊ．ｉｓｓｎ．１００９－４２１０．２０１３．０１．０１８

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２－０５－２９；改回日期：２０１２－０９－２６

作者简介：罗洋洋（１９８６—），女，硕士研究生，从事土地评价、土地利用规划研究。

通讯作者：于　婧（１９８２—），女，副教授，从事土地评价、土地利用规划研究。Ｅ－ｍａｉｌ：ｙｊｉｎｇ＠ｈｕｂｕ．ｅｄｕ．ｃｎ

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视角下的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利益分配机制探讨

———以武汉城市圈为例

罗洋洋，于　婧，张升元，陈　芳
（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，湖北 武汉　４３００６２）

摘　要：以武汉城市圈的耕地发展权为研究对象，从耕地 发 展 权 价 值 出 发，根 据 该 价 值 对 城 市 圈 内 的 利

益分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。结果表明，耕地发展权 价 值 较 高，是 耕 地 经 济 生 产 价 值 的 数 倍，在 实 现 区

域和谐发展时，提出对损失利益的主体进行补偿和产生 的 增 值 利 益 合 理 分 配。通 过 建 立 耕 地 发 展 权 利

益的分配机制来协调国家、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的利益，从 整 个 经 济、社 会 和 生 态 环 境 上 实 现 公 平 和 社

会的可持续发展。

关键词：耕地；发展权价值；利益分配机制；武汉城市圈

中图分类号：Ｆ３０１．２１（２６３）　　　文献标识码：Ａ　　　文章编号：１００９－４２１０（２０１３）０１－１０９－０４

　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，英、法、日等国为了保护环境、

保护农地、控制城市用地规模过度扩张，相继建立了

发展权制度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我国在２０

世纪９０年代也引入发展权概念，从不同角度对土地

发展权进行了研究，来缓解土地资源紧张、协调城市

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，实现全社会的资源环

境可持续发展。我国人多地少、技术创新能力薄弱、

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，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复杂，呈

现自身独特发展特点，故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。

目前国内对土地发展权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发展权

的归属［１，２］、发展权的价值设立［３－５］以及征地补偿［６］

等方面，对 土 地 发 展 权 价 值 的 利 益 分 配 研 究 较 少。

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，通过地级市的土地发展权

价值评估，计算在武汉城市圈内耕地发展权价值，对

计算结果进行分析，初步探讨完善征地补偿和实现

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的建议，拓展土地发

展权制度体系，为制定合理土地资源保护政策和协

调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依据，有利于实现武汉城市

圈的和谐发展。

１　区域概况

　　武汉城市圈位于湖北省中东部，辖９市，是全国

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实

验区（即“两 型 社 会”）。该 区 占 湖 北 省３１．２％的 国

土面积，承载了全省５０％的人口与６０％的国民生产

总值，土地 利 用 强 度 达０．８５，土 地 供 需 矛 盾 突 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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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市圈内人均耕地仅０．０６ｈｍ２，低于湖北省和全

国平均水平（分别 为 人 均０．０８ｈｍ２ 和０．０９ｈｍ２）。

目前正面临耕地面积迅速减少，社区环境质量下降，

新增非农人口安置等问题，加上外在利益的驱使，给

武汉城市圈的和谐发展带来了新的压力。

２　耕地发展权价值

２．１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

土地发展权是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时产生

的一种权利，主要是为防止土地利用过程中随意改

变用途保护资源最大效率而设立［７］。在武汉城市圈

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城乡交错带普遍出现耕地用途变

为建设用地，从而失去改变其土地用途取得更大效

益机会的损失补偿。假设当前是最佳利用途径，那

么，耕地发展权价值是从高效利用的市地价值中扣

除较为低效的耕地农业价值和建设利用的开发成本

来决定。因此，本文主要以研究区城乡交错带的耕

地为研究对象对城乡交错带的耕地发展权价值进行

评估并对其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探讨。

本文 数 据 来 源 于 《中 国 统 计 年 鉴》（２００９—

２０１０），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》（２０１０），《湖北省统计年

鉴》（２００７—２０１０），《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》（２００７—

２０１０），《湖北省地价动态监测报告》（２００７，２００９）以

及相关统计数据资料和文献。

２．２　价格测算方法

耕地的发展权价值是指依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将

耕地只作为种植粮食这一用途，从而失去改变其土

地用途取得更大效益机会的损失补偿，是耕地所有

权中的耕地发展权的价值体现［８］。运用美国对耕地

发展权的价格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价格扣除

原农业用途的土地价格的余额计算方法，它等于耕

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纯收益扣除农业用途土地纯收

益的余额［９，１０］，计算公式为：

Ｒ＝Ｒａ－Ｒｂ （１）

式中：Ｒ为单位面积耕地的发展权年纯收益；Ｒａ 单

位面积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年纯收益；Ｒｂ 单位面积

耕地作为农业用途的年纯收益。再根据还原率计算

影子价格作为耕地发展权价格Ｐ。

２．３　价值测算

２．３．１　耕地经济价值核算Ｒｂ
根据武汉城市圈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统计资料

的收集情况，选取粮食、棉花、油料作物的产量来计

算作物的总收益。经测算，武汉市的粮食作物、油料

作物和棉花 的 耕 种 面 积 大 约 占 武 汉 市 播 种 面 积 的

６５．２％，从整个城市圈来看，在市级范围上种植结构

和习惯具有相似性，同时考虑到其他作物的收入和

播种面积占少 数，因 此，适 当 调 整 到７５％来 计 算 调

整武汉城市圈的耕地年总纯收益。

根据我国耕地的收益特性，耕地的还原利率可

以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标准，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。

取近３年人民币存款利率平均值为３．２５％；耕地种

植的农作物产量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，其经济收益

有一定的风险性，根据今年市场发展，将城市圈耕地

的风险调整值定为１．４％，确定还原率为４．６５％，在

耕地质量价格取正常年份的耕地收益或连续若干年

的耕地平均收益作为计算基础，采用收益还原法来

计算武汉城市圈耕地质量价值。

２．３．２　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价格Ｐａ
从全国范围到地价监测的各大城市（主要为省

会城市）的平均价格，高于全国的城乡交错带平均价

格，更高于包括上万个建制镇在内的平均价格，依据

文献［１１］，武汉城市圈内的监测地价可看作是在大城

市下的城市城乡交错带地价，因此，武汉城市圈内的

地价水平为城镇中心地价的１／３。

Ｐａ ＝Ｒ′×１／３ （２）

式中：Ｐａ 为耕地转变为建设 用 地 价 格；Ｒ′为 动 态 监

测的地价水平。

３　结果分析

３．１　价值差异

由公式（１～２）及表１可知，武汉城市圈的土地

发展权 价 格，武 汉 市 最 高 为７８９．８３元／ｍ２，其 他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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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城市均 在１００～３００元／ｍ２之 间。表１也 反 映 出

这９个城市的耕地发展权价值是高出经济生产价值

数倍的，咸宁市高达１０倍以上，低的孝 感 市 也 有６
倍以上，说明耕地的经济生产价值相对较低，这与近

年来的农民种地积极性降低的现象是相符的。如果

能够调整这种比例或是将产生的增值收益进行合理

再分配，将对提高农民返乡种地积极性和耕地集约

节约利用率有很大帮助。

表１　武汉城市圈耕地发展权价格测算情况

城市
年总纯收益Ｒｂ
／元·ｈｍ－２

耕地农用价格Ｐｂ
／元·ｍ－２

市地价格Ｒ′
／元·ｍ－２

建设用地价格Ｐａ
／元·ｍ－２

耕地发展权价格Ｐ
／元·ｍ－２

武汉 ８　４５０．７７　 １８．１７　 ２　４２４．００　 ８０８．００　 ７８９．８３

黄石 ６　９３１．９４　 １４．９１　 ４６６．００　 １５５．３３　 １４０．４３

鄂州 １０　８６３．５２　 ２３．３６　 ７３２．８０　 ２４４．２７　 ２２０．９０

孝感 ８　８９２．６６　 １９．１２　 ４１９．８２　 １３９．９４　 １２０．８２

黄冈 １１　９６１．０３　 ２５．７２　 ７２３．６９　 ２４１．２３　 ２１５．５１

咸宁 ６　０８６．１５　 １３．０９　 ５６５．００　 １８８．３３　 １７５．２４

仙桃 １０　８８０．１８　 ２３．４０　 ７０３．００　 ２３４．３３　 ２１０．９４

潜江 ７　４６１．３１　 １６．０５　 ５５５．００　 １８５．００　 １６８．９５

天门 １４　７１４．９９　 ３１．６５　 ７３５．４４　 ２４５．１５　 ２１３．５０

　　　注：Ｐｂ 为通过还原率计算所得的影子价格，耕地发展权价格Ｐ即转变为建设用地的价格Ｐａ 与耕地纯收益价格Ｐｂ 之间的价格差。

３．２　利益分配机制

武汉城市圈是两型社会的实验区，通过土地发

展权价值来调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，将经

济与土地资源、生态环境和社会运行过程结合起来，

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。现在部分农民意识

到耕地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及“搭便车”的存在，抑

制了农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，进而影响土地的质量，

环境的污染，在无形中又降低了社会和生态环境效

益。国家、政府和农民集体组织作为土地发展权利

益的主体，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，但这不

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，还要使社会和环境生态利益

也达到最大化。在城市圈内的各利益主体要充分认

识到这三大利益的重要性，并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

待问题，使从 整 个 经 济、社 会 和 生 态 环 境 上 实 现 公

平、利益均衡。

武汉城市圈的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结果表明耕

地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很大收益。合理的利益分配

机制是利用增值收益对征地引起的农民和农村集体

享有的功能价值损失的补偿，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

和保障水平来提供保障，将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给被

征地集体和农民，国家通过征收农地发展税参与收

益分配。然而，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后，农民原有的

农地功能几乎丧失。耕地除了经济产出价值外，其

中失地的农民就业、养老、医疗需要保障；农村集体

通过提高征地成本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地方政府

和用地单位用地需求；同时，国家通过税率控制农民

的卖地热情，以避免因征地补偿过高而使保护耕地

资源适得其反的情况。税后土地增值收益按部分归

被征地农户所有，部分归农村集体，让整个集体也能

从土地增值中受益，实现农地的增值收益能留在农

村用于新农村建设，达到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区域

经济社会和谐的目的（图１）。

图１　利益分配机制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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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　结论与讨论

从测算结果可看出，耕地发展权价值是耕地总

价值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。研究耕地发展权的最终

目的应该是 解 决 因 耕 地 发 展 权 而 带 来 的 一 系 列 社

会、经济和环境问题，但这些问题的实质都可以归为

利益分配不均衡所致，只有协调好利益主体之间的

社会、经济、环境三大利益，才能实现区域的和谐健

康发展。本研究只是在利益均衡方面进行了初步探

讨，对于土地因发展而带来的额外收益在不同的利

用主体之间分配与再分配问题以及关于土地发展权

在土地交易市场中的运作，如何通过土地发展权价

值来有效控制农地流转、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及

构建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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